
1

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

姓名 代云飞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2年10月 民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

工作单位及所在部门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行政职务 学工办主任

参加工作时间 2019 年 10 月
现从事

专业
思想政治教育

累计专业技术

工作年限
3 年

现职称 无 取得时间 无 聘任时间 无

申报职称 助教 申报专业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

最

高

学

历

情

况

全日制

教育

2019 年 6 月毕业于 昆明医科大学 学校 神经生物学 专业

学历 硕士研究生 学位 硕士

在职教育
年 月毕业于 学校 专业

学历 无 学位 无

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

起止时间 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 所学或从事专业 担任职务

2016 年 9 月至 2019

年 6 月
昆明医科大学 神经生物学 学生

2019年 10月 2021年

9 月
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专职辅导员

2021 年 9 月至今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
学工办主任兼团总支

书记

聘任现职称以来承担课题（项目）情况

起止时间 课题（项目）名称 批准机关 本人承担部分 完成情况

无 无 无 无 无

聘任现职称以来获得专利情况

批准时间 专 利 名 称 批准机关 排名 推广应用情况

无 无 无 无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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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现职称以来获得表彰奖励情况

时间 表彰奖励名称 批准机关 奖励等级 排名 本人承担任务

2020 年 11
月

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

院第十一届辅导员风

采大赛三等奖

昆明理工大学津

桥学院
校级 第三 全部

2021 年 6
月

第 3 期云南省高校辅

导员安全稳定专题培

训班优秀学员

云南省教育厅 省级 无 全部

2021 年 6
月

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

院优秀共产党员

昆明理工大学津

桥学院
校级 无 全部

2021 年 12
月

2020-2021 学年昆明

理工大学津桥学院优

秀教职工

昆明理工大学津

桥学院
校级 无 全部

2022 年 6
月

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

院 2022 年“学习强国

学习达人”学习竞赛

个人赛第三名

昆明理工大学津

桥学院
校级 第三 全部

2023 年 6
月

昆明理工大学优秀党

务工作者
昆明理工大学 校级 无 全部

2020 年 11
月

云南省首届“爱我国

防”知识网络竞赛大

学生组指导教师奖

云南省教育厅 省级 第一 独立指导教师

2021 年 6
月

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

院第六届校园心理情

景剧优秀指导教师奖

昆明理工大学津

桥学院
校级 第一 独立指导教师

2021 年 12
月

云南省第六届“学宪

法 讲宪法”知识竞赛

获高校组指导教师三

等奖

云南省教育厅 省级 第一 独立指导教师

2022 年 12
月

云南省第七届“学宪

法 讲宪法”知识竞赛

获高校组指导教师三

等奖

云南省教育厅 省级 第一 独立指导教师

2022 年 12
月

云南省第七届“学宪

法 讲宪法”演讲竞赛

获高校组指导教师优

秀奖

云南省教育厅 省级 第一 独立指导教师

聘任现职称以来学术研究成果情况

时 间 名称（题目）
出版单位

（发表刊物）
本人承担部分 字 数

无 无 无 无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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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现职称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

本人符合《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高等学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(修订)》(昆

工津桥[2022] 66 号)中申报助教的评审条件。

现将本人履职期间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
一、思想政治方面

履职以来本人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忠

诚党的教育事业,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,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,热爱教育事业，

热爱学生,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,无违背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的言

行。

在工作中，一直积极参与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思想学习，通过学习得以不断地深化

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性、人民性、系统性、科学性、实践性的认识，

深刻领会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不断强化自己的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胸怀国之大者，牢记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，增强服务中华民族伟

大复兴的使命担当。

二、学生工作方面

在担任 2019 级辅导员期间，本人共负责 6 个班级，累计 295 名学生。在辅导员的常规工

作中，能够耐心负责的做好各项工作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，将立德树人的目标贯穿始终。通过

学生奖助工作加强励志教育、感恩教育、榜样教育，引导学生积极向上、奋发图强。深入学生

宿舍，走近学生生活，了解学生需求，关心学生成长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帮助学生解决困难，督

促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良好的学习习惯，与学生建立了亲密而深厚的情谊。运用多种心

理学技巧灵活开展谈心谈话，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、学业规划、就业指导等，结合自身经历引

导和鼓励学生树立信心，帮助学生解决成长中的困惑和难题，与学生一起畅谈理想、规划未来，

是同学们眼中的“好朋友”和“知心姐姐”。 所带班级法学 194 班和知识产权 191 班获得

2020-2021 学年云南省“优秀班集体”的荣誉称号，所带学生朱梦萍、叶志豪、董苑等获云南

省三好学生称号。

作为党团学工作者，她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做好常规

党团学工作，依托“三会一课”和主题党/团日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。通

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启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积极引导教育支部党员和学生干部在同学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激发学生

找到个人奋斗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坐标，努力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。入职以来，累计教育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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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学生党员 60 余名，入党积极分子 200 余人，党建带团建，以点带面，让其在同学中充分

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所带法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获批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第四批“一流党建”

示范党支部、选树为昆明理工大学 2022 年度第四批“一流党建”示范党支部；带领学院团总

支获得校级“五四先进团总支”、“优秀组织奖”、“最佳服务团队奖”、校园辩论赛“团体

一等奖”等多项奖励。

三、业绩成果方面

2020 年 8 月，作为编委参编《创造创新创业》，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。

2022 年 9 月，作为编委参编《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》，天津出版传媒集团。

四、工作方面

2019 年 10 月-2019 年 12 月《形势与政策 1》助课；

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《创业基础》助课；

2020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《形势与政策 3》助课；

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7 月《形势与政策 4》助课；

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7 月承担《法律与社会》课程 16 学时；

202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2 月承担《法律与社会》课程 16 学时；

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12 月承担《法律与社会》课程 64 学时；

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12 月承担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课程 32 学时；

2023 年 3 月至 2023 年 7 月承担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课程 96 学时；

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担任法学专业 191、192、193、194 班、监狱学专业 191 班、

知识产权专业 191 班专职辅导员；

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担任德武社学生社团指导教师；

2021 年 9 月至今担任法学院学工办主任兼团总支书记。

本人作为一名高校教师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，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

综合素质。在之后的工作中也将会继续保持不断学习、不断总结的作风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

时努力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，将自己的综合业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。


